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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大学党委(学校)办公室

关于转发《关于清查核实国有资产
和规范国有资产使用管理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，各科研院所（中心），各直附属单位，机关各部、

处（室）：

资产管理处《关于清查核实国有资产和规范国有资产使

用管理的通知》已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落实。

学校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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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清查核实国有资产和规范国有资产
使用管理的通知

各学院，各科研院所（中心），各直附属单位，机关各部、

处（室）：

为规范学校国有资产使用管理，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，

根据《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738 号）、

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

通知》（鲁教财函〔2018〕8 号）、《山东省省级行政事业

性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暂行办法》（鲁财资〔2019〕49 号）、

《聊城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聊大校发〔2021〕10 号）

等文件要求，学校决定开展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清查核实工

作（以下简称“资产清查”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原则和目标

资产清查按照“统一领导、统一认识、统一要求、统一

步骤、分级实施”的原则，谁使用、谁负责。采用“以账查

物，以物查账”相结合的清查方式，清理问题资产，回收闲

置资产，处置废旧资产，摸清学校家底、做到账实相符。实

现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，提升国有资产规范化管理水平，

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的目标。

二、清查核实范围

全校范围内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（入账日期截至 2021

年 9 月 30 日），已提交处置申请且实际已处置的除外。

三、工作内容、步骤和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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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准备阶段（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）

学校成立国有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（见附件 1），领

导本次资产清查工作。领导小组相关单位指定具体人员组成

学校资产清查工作小组。

各二级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各单位”）成立由主要负责人

任组长，分管领导及资产管理员、公房管理员等为成员的资

产清查小组，具体负责本单位的资产清查工作。相关单位要

制定方案、细化措施，明确分工、责任到人，确保资产清查

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（2021 年 10 月 15 日—2021 年 11 月 30

日）

1.各单位从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导出本单位所有资产，

分发给各使用人开展资产清查工作。

2.各单位根据以账查物、以物查账、有屋必进、逢物必

点、见账必清、不留死角、不走过场的工作要求，对固定资

产管理系统中本单位所有资产（包括使用人已调离学校、校

内调动、退休、离休及离世等情况）进行全面清查核实。

3.清查核实过程中，对于使用单位、使用人、存放地点

等不准确的信息应立即变动并提交审核，且应在提交材料前

完成。原则上使用人必须为本单位正式在职人员。

4.本次资产清查要求所有资产均粘贴资产标签，一物一

签，粘贴位置一般在资产正面的偏右、偏上位置，以不易被

遮挡，便于日后查看为宜。无形资产、房屋等不易粘贴的除

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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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关于房屋信息清查核实。公房管理员登录公房管理系

统按房间进行核实完善使用信息，包括房屋名称、房屋类型、

用途、容纳人数、使用人等；如房间面积、房间号、使用单

位等信息不准确，请与公房与土地管理科联系调整；具体事

宜详见附件 8：关于公房管理系统升级及房屋信息清查核实

的工作方案。

6.资产清查过程中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将视情况对

各单位的资产清查工作进行检查、指导。

（三）汇总、核实阶段（2021 年 12 月 1 日—2022 年 1

月 14 日）

学校资产清查工作小组对各单位提交的资产清查材料

进行初审，对于清查结果不准确、事实认定不清楚、证据提

供不充分的情况，退回相关单位进行整改。

（四）总结问题、上报处理阶段（2022 年 2 月 21 日—3

月 15 日）

学校资产清查工作小组将资产清查结果整理、汇总，形

成资产清查报告，报经国有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，

报校长办公会审批、处理。

四、材料报送及要求

1.提交纸质材料： 学院/处 资产清查小组成员名单

（见附件 2）及简要工作方案、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学院/

处 资产信息汇总目录（见附件 3）、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学

院/处 名下资产清查核实表（见附件 4）、 学院/处 盘

盈资产信息汇总表（见附件 5）、 学院/处 资产清查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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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分析报告（见附件 7）。

2.提交 EXCEL 格式电子版材料：固定资产管理系统

学院/处 资产清查信息汇总表（见附件 6）， 学院/处盘

盈资产信息汇总表（见附件 5），两份电子表格发邮件至

lichunhai@lcu.edu.cn。

3.文件命名时，学院、处室等名称使用标准完整名称。

4.各单位请于 10 月 15 日前将“资产清查小组名单及简

要工作方案”报送至资产管理处（东校办公楼 B 座 306 室）；

请于 12 月 15 日前将已完成的清查核实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

报送至资产管理处。

五、奖惩

对于本次国有资产清查核实工作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

对清查结果不得瞒报、虚报，确保清查工作按时完成，清查

结果真实可靠。对于资产清查工作先进的单位及个人，学校

将进行表彰。对于组织不力、虚假填报、应付了事的单位及

个人，学校将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六、相关联系人及电话：

固定资产清查核实工作联系人及电话：李春海、吕长奎，

8239997；冯炜，8239239。

专利等无形资产清查工作联系人及电话：韩维坊，

8239282。

图书清查工作联系人及电话：满红芳，8238787。

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使用联系人及电话：冯炜，8239239。

公房清查核实工作、公房管理系统使用联系人及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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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树军，8239299。

附件：1.聊城大学 2021 年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2. 学院/处 资产清查小组成员名单及简要

工作方案

3.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学院/处 资产信息汇

总目录

4.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学院/处 名下资

产清查核实表

5. 学院/处 盘盈资产信息汇总表

6.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学院/处 资产清查信

息汇总表

7. 学院/处 资产清查简要分析报告

8.关于公房管理系统升级及房屋信息清查核实

的工作方案

资产管理处

2021 年 9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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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聊城大学 2021 年资产清查工作
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白成林 党委常委、副校长

副组长：于会山 资产管理处处长

成 员：李华锋 人力资源处处长

潘 群 财务处处长

马跃华 审计处副处长

赵建立 科学技术处处长

宋士云 图书馆馆长

程卫国 实验与网络信息中心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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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学院/处 资产清查小组成员名单及
简要工作方案

单位（公章）：

一、资产清查小组名单：

工号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

清查小组组长

清查小组副组长

资产管理员

公房管理员

清查小组成员

清查小组成员

......

填表说明：

单位负责人任组长，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成员可包括：资产管理员、公房管

理员，无形资产管理员（通常为科研秘书）、实验室主任等。

二、简要工作方案

单位负责人签字/单位公章：

日期：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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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固定资产管理系统_____学院/处 资产信息
汇总目录

单位（公章）：

序号 使用人 名下资产数量 资产金额 备注

1

2

3

合计 件 元

填表说明：

本表格用 A4 纸纵向打印。一份表格有多页时，每页都需打印表头，并且要

加盖骑缝章。打印时使用人姓名按拼音排序。若单位有重名情况，填写“使用人”

一栏时，同时加上相关人员工号。

该表格中的资产数量、资产金额的合计值应等于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导出的

本单位所有资产的相应值。

若使用人人事关系已不在本单位，请在备注中注明“调离学校”“校内调动”

“退休”“离休”等。

资产管理员签字： 单位负责人签字/单位公章：

资产管理员电话：

日期：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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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固定资产管理系统_____学院/处 _____名下
资产清查核实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号
资产编

号

资产名

称
品牌 型号

资产金

额

实际存

放

地点

资产状

态

（正常使

用/闲置/

盘亏）

备注

1 正常使

用

2 盘亏 2019 年，

**原因，

丢失

3 闲置
精 度 降

低，不满

足使用要

求，闲置

合计

条 元

填表说明：

本表格用 A4 纸横向打印。一份表格有多页时，每页都需打印表头，并且要

加盖骑缝章。打印时按资产编号从小到大顺序排序。若单位有重名情况，填写表

格标题“姓名”时，同时加上相关人员工号。

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个人名下资产清查结果分“正常使用”“闲置”“盘亏”

三类情况。若有“图书”“无形资产”，请在备注中注明。

“闲置”“盘亏”，均应写明较为详细的理由，并根据情况落实责任并提出

初步处理意见，若备注不能详细说明，请另附说明材料。

专利等无形资产请在备注中注明保护截止日期、“已过期”或“已转化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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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转化、尚未销账的视为盘亏。

特殊情况，使用人本人无法签字，由资产管理员代签，并简要说明代签原因。

清单中若包含图书、专利等资产，需由图书馆、科学技术处等单位签字确认。

若使用人人事关系已不在本单位，请在首页右上位置标注“调离学校”“校

内调动”“退休”“离休”等。

该表格中本单位所有使用人的资产编号条数、资产金额的合计值应等于固定

资产管理系统中导出的本单位所有资产的相应值。

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 名下正常使用资产： 件， 元；

闲置资产： 件， 元；盘亏资产： 件， 元，资产合计：

件， 元（包含专利等无形资产 件， 元，图书 册，

元）。

承诺：本汇总表均为本人签字，清查结果真实准确。

使用人签字： 资产管理员签字：

使用人电话： 资产管理员电话：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日期：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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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学院/处 盘盈资产信息汇总表
（纸质/电子版）

单位（公章）：

序号 资产名称 使用人
实际存放

地点

资产大概形

成时间

盘盈原因 备注

1 2015 年 9 月
**单位捐赠，未入

固定资产

2 2012 年 10 月
**经费购买，未入

固定资产

3
2010 年 9 月 单位拆分未及时

调拨

...

合计 条

填表说明：

本表格用 A4 纸横向打印。一份表格有多页时，每页都需打印表头，并且要

加盖骑缝章。“盘盈原因”应写明较为详细的理由，若“盘盈原因”单元格无法

写清楚，请另附说明材料。若单位有重名情况，填写“使用人”一栏时，同时加

上相关人员工号。该表格名含本单位所有盘盈资产。

盘盈“图书”“专利”等，应在备注中注明“图书”或“专利”。

对“盘盈”资产各单位应提出初步处理意见，若备注不能详细说明，请另附

说明材料。

资产管理员签字：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资产管理员电话：

日期：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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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固定资产系统 学院/处 资产清查信息
汇总表（电子版）

单位（公章）：

序号
资产编

号

资产名

称

资产金

额

使用

人

实际存

放地点

资产状态

（正常使用/闲

置/盘亏）

备注

1 正常使用

2 盘亏 2019 年，**原因，丢失。

3 闲置
精度降低，不满足使用

要求，闲置

...

合计 条 元

填表说明：

若单位有重名情况，填写“使用人”一栏时，同时加上相关人员工号。

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个人名下资产清查结果分“正常使用”“闲置”“盘亏”

三类情况。若有图书、专利等无形资产，请在备注中注明“图书”“专利”。

该表格包含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导出的本单位所有资产。

该表格中本单位所有资产编号条数、资产金额的合计值应等于固定资产管理

系统中导出的本单位所有资产的相应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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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_____学院/处 资产清查报告（格式）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二、资产清查工作总体状况

（一）资产清查工作基准日。

清查基准日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。

（二）资产清查范围。

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，清查基准日期前的所有资产。

（三）资产清查工作组织实施情况。

1.资产清查工作方案制定情况。

2.资产清查工作方案实施情况。

三、资产清查工作成效

四、资产清查工作结果

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，本单位资产共有 件，共

元，其中正常使用 件， 元，占比 %；闲置

资产 件， 元，占比 %；盘亏资产 件， 元，

占比 %。

另外本单位共盘盈资产 件。

（一）固定资产清查结果：

（二）无形资产清查结果：

五、资产损益情况及原因分析

六、资产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措施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注：首页左上位置盖章、单位负责人首页签字，多页材料加盖骑缝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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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关于公房管理系统升级及房屋信息
清查核实的工作方案

为保持与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基础信息库同步，并对接数

字聊大平台，现对公房管理系统进行了升级，保留了原数据

结构，对部分信息项进行了优化，已完成原始数据的迁移。

以开展公房管理系统升级培训为契机，对各单位使用房屋信

息进行完善核实，为学校决策提供支撑，同时为资产管理绩

效考核提供依据（资产管理绩效考核需量化单位占有各类房

屋情况），现就做好房屋信息清查核实工作说明如下：

一、单位公房管理员登录公房管理系统（数字聊大－应

用中心－资产应用－房地产综合管理平台直接进入，或资产

管理处网站－公用房管理系统，用户名为工号、初始密码

111111），按房间进行核实完善使用信息（公房－房屋档案

－房间信息－选定房间－编辑），包括房屋名称、房屋类型、

用房性质、功能名称、容纳人数、使用人等。

二、公房管理系统显示本单位公房数据与实际用房信息

不符的，如房间面积、房间号、使用单位等，及时与公房与

土地管理科联系调整，联系电话 8239299。

三、系统中房间信息项都要完善，以便分类统计，房屋

分类表、公房系统操作指南详见公房系统首页通知公告栏或

资产管理处网站通知公告栏。

四、单位公房管理员变更时请及时与公房与土地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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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报备； 本单位因人员变更或房屋调整导致用房信息发

生变化时，公房管理员请及时登录公房管理系统进行修改。

五、各单位请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本单位用房

信息核实，导出 EXCEL，纸质版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、盖

章后交资产管理处公房与土地管理科存档，电子版发至

mashujun@lcu.edu.cn。


